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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 清华大学首次
将“四书”作为本科生的必修
课，请进了课堂。此事在网上
引发了争议， 相当多的人坚
决反对。 “四书”到底该不该
进课堂， 对此我想先提个问
题： 如果卢梭的《社会契约
论》进了清华的课堂，会不会
引发争议呢？我想是不会的。

舆论可能会一面倒地赞成，

更大的可能是根本没媒体关
注———因为这会被认为是理
所当然之事。

我其实完全能理解“四
书”进课堂的反对者们。因为
“四书” 及其所代表的儒家，

与中国漫长的专制史如此紧
密相联， 背后有着一部血泪
斑斑的禁锢思想之学术史。

一提起“四书”，那个专制的
魔影似乎就尾随而至了。 好
不容易， 在近代以后我们摆
脱了那种控制， 为什么我们
现在又要把这头妖兽请回来
呢？另外，有些人可能还会对
清华此举， 作出很多丰富背
景的想象来。

但是， 儒学作为中国历
史上的主流思想， 毕竟在中
国社会统治了两千多年，已
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及人们
日常伦理的方方面面， 影响
之大可能超过我们许多人自
己的想象， 事实上我们绝大
多数人的行事都受到了其支
配（包括那些以西学为纲
者），只是我们常常没有感觉
到罢了。 我们真要想了解中

国社会及中国人， 是不能对
儒学一无所知的。日本人“脱
亚入欧”搞了那么多年，终究
也还是东方人。事实上，历史
上由本民族内部发起的改
革， 还从来没有过本民族文
化被消灭的先例。 最好的结
果自然是融合， 而融合的前
提是了解。

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指
出，对中国的专制史，儒学的
确负有责任， 但儒学也是被
独裁者当作一顶工具在使
用。 孔子开创儒学是春秋百
家争鸣的年代， 也是学术自
由下的产物。后来是“罢黯百
家，独尊儒术”及八股取士只
考四书，在权力的操作下，形
成了思想专制。

所以我以为， 问题的关
键并不在于“四书” 是否进
课堂， 而在于卢梭是否能与
孔子坐在同一间教室里， 并
受到公平的对待。 如果能，

那“四书” 时课堂就没有什
么可指责的。 各种学术思想
之间自由争鸣， 赢取听众。

学生们自然会作出自己的判
断， 自己的选择。 而中学与
西学之间互相砥砺， 也可以
共同成长， 生发新见。 隋唐
时， 佛学的西来曾经造就了
学术繁荣。 明朝中叶以后，

不少饱学大儒对利玛窦等西
方传教士带来的逻辑学等也
很感兴趣， 李贽这种异端人
士的产生多少也受了一点影
响， 只是可惜历史后来被打

断了。

自近代以来，中国衰弱，

屡受外侮。悲情之下，造成了
国人过于激烈的思维习惯。

其中一种对西人不分青红皂
白的恶意揣度，所谓“洋鬼子
都不是好东西”，这在如今是
饱受批判了。 但另一种则不
大受到注意， 即对自己的传
统文化过度上纲上线， 所谓
“传统都不是好东西”， 看到
一本线装书， 就能立马联想
出帝国复辟来。 中国发展到
今天， 民族生死存亡的危险
境地已经基本过去了， 现在
我们应该能有更多的平常
心，对待洋人的评论该如此，

对待传统文化的承继与变革
也该如此。

孔子和卢梭能否同坐一间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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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谁更希望

毕业5年内买房？

九州观察

高君波

一项针对大学生毕业购
房的调查显示，

57.6%

的人打
算毕业

5

年内买房，

26.2%

的
人打算毕业

10

年内买房，愿
长期租房住的学生仅

3.6%

（《中国青年报》

9

月
23

日）。

面对这样一组“有鼻子
有眼”的购房调查，我满腹狐
疑：希望“毕业

5

年内买房”

的， 究竟是大学生还是房地
产开发商？

是学生吗？当天《楚天都
市报》一则报道显示，八成以
上的本科生在“期望月薪”一
栏勾的是

2000

元至
2500

元，而“用人企业表示，总体
感觉还是有一点点偏高”。指
望

2

万多元的年薪就想“毕
业

5

年内买房”，是否荒唐？

是开发商吗？ 我看确实
有点像。本次调查发现，针对
青年住房解决办法， 大学生
最大的期望是由政府和银行
出手援助。 这个期望倒是很
像开发商的真实愿望。

比如， 调查中说
62.9%

的大学生希望国家应针对性
地出台住房优惠政策， 开发
商何尝不希望？再比如，调查
显示，

51.6%

的大学生希望银
行推出一些首付比率低、贷
款期限长、 利率适当的按揭
产品。开发商也希望啊！前段
时间深圳断供风波中， 甚至
爆出开发商弄虚作假， 给购
房者推出零首付的产品。 结
果遇到房产价格大跌， 开发
商一卖了之， 被银行告上法
庭的，还是那些小业主。

官员问责中的细节缺憾

政制思考

陈方
这几天官员问责此起彼

伏。 与此相联系的是， 在这
些官员所管辖的领域，都出
现了危害巨大、影响恶劣的
社会安全事件。

面对辞职、引咎辞职、责
令辞职、 免职等一系列问责
形式的启动， 主流舆论评价
这是继非典之后又一次刮起
的“问责风暴”。 我们既关心
在这风暴当中能不能起到杀
一儆百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
我们能否看到以此为契机，

问责制度在将来可以制度
化、透明化和普及化。

当然， 也有人看到了这
场问责风暴中潜藏的“暗
礁”。大批政府官员或辞职或
引咎辞职或责令辞职， 甚至
被免职， 他们被问责之后会
怎样呢？说得透彻一点儿，问
责的方式只是拿掉了他们头
顶上的官帽， 被问责的官员
他们的薪酬待遇乃至境遇会
受到怎样的影响呢？ 普通职
工在岗位上犯了错， 用经济
手段作为惩罚， 扣除工资或

奖金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那
么官员犯了错， 他们的收入
是不是也会受到影响？ 坊间
有人担心， 如果问责之后的
官员仅仅是没有了官帽而其
他待遇不变，或者暂时赋闲，

那这和带薪休假又有什么区
别呢？ 老百姓也许很难意识
到问责对一个官员政治生命
的影响程度，但是，在相关的
问责制度中我们的确看不到
被问责官员权力被收回之后

更详细的出路。

这种细节不透明不仅仅
意味着对公众知情权的疏
漏。同样，它也反映了问责在
某种程序上缺乏规范。 这场
问责被舆论称为“风暴”，它
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我国现
行的行政救济法规中， 对受
处分官员的救济办法尚处于
薄弱甚至真空状态。

在这次“辞职、 引咎辞
职、责令辞职、免职”等措施

中， 民间最多的议论还是关
于“免职”。《国家公务员暂行
条例》第

33

条，对于公务员处
分的种类里并没有免职这一
项， 在该条例的第

48

条提到
的免职指的是正常的工作变
动。查阅《党政领导干部选拔
任用工作条例》的第

11

章里，

倒是专门设立了免职、辞职、

降职一节， 但也指的是正常
的工作变动， 对于问责免职
也没有明确写明标准。 既然
犯了错， 那为什么不用“撤
职”而仅仅是“免职”呢？ 毕竟
免职之后的官员， 是有机会
官复原职的。


